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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 

专项审计说明 

 

 

信会师报字[2018]第 ZB10171 号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公司”）2017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以下

简称“汇总表”）。该汇总表已由贵公司管理层按照监管机构的有关规

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 

 

一、管理层对汇总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其他相关规定编制

汇总表以满足监管要求，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汇总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汇总表发表专项审计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

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汇总表金额和披露的审

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

或错误导致的汇总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1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1
http://127.0.0.1:85/PCPAIntranet/Law_StatuteMgmt/LawDocumentShow.aspx?lawdocid=7316&from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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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考虑与汇总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

合理性，以及评价汇总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专项审

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专项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 2017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汇总表的财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编制以满

足监管要求。 

 

四、编制基础和本专项审计说明使用者、使用目的的限制 

 

我们提醒汇总表使用者关注，汇总表是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为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构的要求而编制的。因

此，汇总表可能不适于其他用途。本专项审计说明仅供内蒙古平庄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

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2018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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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金占

用方类

别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

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17 年期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17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2017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额 

2017 年期末占

用资金余额 

占用

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及其

附属企

业 

国电双辽发电有限公

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账款  5,373,548.30  864,999.35  6,238,547.65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沈阳热电有限公

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账款  6,399,045.60  1,542,285.06  7,941,330.66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

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账款  3,140,895.65  116,159,501.76  111,262,310.27  8,038,087.14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

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账款    80,576,608.50  73,310,638.70  7,265,969.80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

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账款  237,407,595.07  86,779,123.00  77,787,000.00  246,399,718.07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朝阳发电厂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账款    3,612,174.00  1,748,663.50  1,863,510.50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大连开发区热

电厂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账款  30,068,912.77  230,171,418.44  257,259,126.29  2,981,204.92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电力朝阳热电有  同一最终  应收账款  1,687,121.30  77,041,512.00  46,635,409.60  32,093,223.7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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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控制人  结算 

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

限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账款    37,001,898.14  37,001,898.14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滦河热电有限公

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账款  403,187.81  89,142,003.37  82,579,316.19  6,965,874.99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大连国电晨龙能源有

限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账款    354,018,242.10  325,927,513.51  28,090,728.59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账款  58,583,456.80  880,005,468.00  874,764,726.80  63,824,198.00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

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账款  31,330,329.26  42,761,897.81  70,470,139.07  3,622,088.00  

劳务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大连国电晨龙能源有

限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票据    79,159,012.74  59,129,012.74  20,030,000.00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

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票据  10,000,000.00  36,860,000.00  46,860,000.00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

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票据  71,900,000.00  2,787,000.00  74,687,000.00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内蒙古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票据    13,576,800.00  13,576,800.00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

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票据    2,000,000.00  2,000,000.00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票据  452,934,422.37  270,561,906.00  609,786,022.37  113,710,306.00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

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应收票据  5,000,000.00  47,400,000.00  16,900,000.00  35,500,000.00  

劳务

结算 
经营性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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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物流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预付账款  840,661.76  2,755,000.00  2,740,056.82  855,604.94  

货款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

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其他应收

款  
954,224.34  3,285,274.03  2,064,775.91  2,174,722.46  

劳务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

有限公司察哈素煤矿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其他应收

款  
51,400.00      51,400.00  

劳务

结算 
经营性往来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

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其他应收

款  
  16,100,700.00  16,100,700.00    

煤矿

关闭

产能

指标

转让 

经营性往来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

煤矿 

 同一最终

控制人  

 其他应收

款  
  68,236,300.00  68,236,300.00    

煤矿

关闭

产能

指标

转让 

经营性往来 

小    

计 
      916,074,801.03  2,542,399,124.30  2,885,007,288.22  573,466,637.11      

关联自

然人及

其控制

的法人 

                  

                  

小    

计 
                  

其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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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人及

其附属

企业 

                  

小计                   

上市公

司的子

公司及

其附属

企业 

                  

                  

                  

小计                   

总    

计 
      916,074,801.03  2,542,399,124.30  2,885,007,288.22  573,466,637.11      

                    

法定代表人： 徐晓惠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义                                      会计机构负责人：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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